《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主要依据说明表
	序号
	内容
	主要依据和理由

	1
	三、我市24小时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范围（即低排区）为：衡阳蒸湘区、石鼓区、雁峰区，珠晖区所辖范围内。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230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2.《长江中游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6一2028年)》要求，强化非道路移动源综合治理。加快淘汰老旧工程机械，工地、矿山、港口、机场、重点行业企业和物流园区等重点场所新增或更新的作业车辆和机械“应电尽电”。将重点场所全部纳入排放控制区，禁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建立责任制度，实行进出场登记，推动定位数据应用。推动钢铁行业厂内使用新能源机车。到2028年，力争淘汰60%国二及以下(含未知排放阶段)工程机械;新增或更新3吨及以下叉车基本实现新能源化，装载机新能源比例达到30%;政府采购建设项目和绿色工地新能源机械使用比例不低于30%;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全部退出铁路运输市场;主要机场近机位地面电源100%覆盖，远机位覆盖率不低于40%。

3.《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2028年）》要求，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入场登记管理，2026年底前，制定登记管理政策，将重点场所全部纳入排放控制区，禁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2
	五、凡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市生态环境局等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依法予以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27条：违反本法规定，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铁路内燃机车、船舶，或者在用重型汽车、船舶、非道路移动机械未加装、更换符合要求的排放控制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的，由生态环境、海事管理、渔业渔政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处每辆（艘）五千元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每辆五千元的罚款。




